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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坚决遏制当前事故多发势头的紧急通知
各市、县（市）人民政府，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进入7月份以来，全省部分地区和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特别是7月28、29、30日连续三天发生1起重大事故、2起较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了损失，在较大范围造成了影响。7月28日，南京市栖霞区原南京塑料四厂地段施工人员在厂区场地平整施工中，挖掘机械违规碰裂地下丙烯管线，丙烯泄漏遇明火后发生爆燃，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120人住院治疗，其中危重伤员14人。7月29日，泰州市经济开发区一建筑工地发生脚手架垮塌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7月30日，徐矿集团张双楼煤矿发生一起冲击地压地质灾害事故，死亡6人。梁保华书记、罗志军省长对此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全力以赴抢救伤员，细致稳妥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广大企业举一反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遏制当前生产安全事故多发势头。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认清当前全省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今年以来，在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重大事故时有发生，煤矿、铁路、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和火灾事故死亡人数控制指标均超过序时进度。这些事故的发生，暴露出我省一些地区和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没有完全落到实处，一些企业非法违法生产没有得到有效打击，个别地方、部门负责同志安全责任意识不强、工作不到位，安全基础依然薄弱，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生产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坚决采取有力有效措施，迅速排查整改事故隐患，全面堵塞安全漏洞，一着不让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把安全生产摆在当前工作的突出位置，深入一线亲自抓部署、抓检查、抓落实，确保事故隐患整改到位、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坚决扭转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被动局面，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二、立即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治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

当前，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地下管道、化工企业、煤矿、建筑施工、水上交通、渔业船舶等行业 （领域）作为重点，立即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认真查找和解决安全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地下管道方面：要针对城镇地下水、电、风、油（气）、化学品输送管道分布密集、危及管道安全的违规地面开挖施工现象增多的特点，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的安全职责，切实落实安全监管各项措施。各级政府要按照《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履行管道安全监管职责，及时清理违章建筑，严防管道挤压。管道业主单位要全面开展检测，加强日常巡线，完善管道标志和警示标识，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确保管道及附属设施安全运行。施工项目管理单位要全面准确摸清地下管道的分布、走向，制订可靠的保护措施，配备专业施工人员，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按施工区域组织施工。

化工企业方面：当前极端天气增多，夏季又是危险化学品事故多发季节，必须立即对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存储企业全面开展专项突击整治，特别要突出对城区及周边人口密集地区化工企业的安全监管。要针对夏季高温、雨季汛期的特点，重点开展防雷电设施、生产区排水系统、化学品储罐、仓库、露天存放化学品、检维修作业现场和关键装置、重点部位应急处置措施落实情况检查，防止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事故。化工企业较多的地区要立即采取针对性整顿措施，开展集中突击整治，全面排查和消除事故隐患。

建设施工方面：要对重点企业、重点部位以及中央驻（在）苏企业及其施工项目进行安全生产检查，督促各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高度重视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全面排查治理各类隐患，防范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要切实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工作，对事故易发的重点部位和环节要严查严管，特别是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以铁的手腕、过硬的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建设行为，特别是坚决制止建筑施工中长期存在的层层转包等顽症痼疾，有效消除事故隐患。
煤矿方面：煤矿企业要在强化对高瓦斯和瓦斯突出矿井治理的同时，加强对低瓦斯矿井的日常管理，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要强化对冲击地压等地质灾害的预测预报和防治工作，切实防止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要严格生产经营标准、行业准入门槛和从业资质要求，在技术、装备、管理等方面没有达到安全生产标准的，要责令停产整顿，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要强化煤炭生产过程管理的领导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成员要轮流现场带班，坚持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

水上交通及渔业船舶方面：交通运输、水利、海事、海洋渔业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海上、江河、湖泊、水库等各类水域及船舶安全责任落实和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全面彻底排查治理，严厉打击“三无”船舶、渔船、农用船非法载客、非法营运、非法采砂、违章航行、违章操作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客船、客渡船、旅游船安全管理，杜绝群死群伤等恶性水上交通事故。

特种设备、民用爆破、农业机械、烟花爆竹、电力、铁路、民航等行业（领域）也要扎实认真、从严从细搞好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在事故预防和安全管理上见到实实在在成效。

三、加强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处置生产安全事故的能力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企业要根据企业重大危险源特点完善事故应急预案，做好预案与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规程标准的衔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事故信息报送，建立快速响应和协调联动机制，提高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能力。各地、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靠前指挥，指导险情控制、医疗救护、事故调查、善后处理、舆论引导等工作。要加强交通组织和社会动员管理，加强专业队伍与社会化应急力量配合，提高抢险救灾工作效率。要深入开展专业救援人员培训，向企业员工和社会公众普及应急救援常识，改善救援救护技术装备，增强科学施救能力，避免因施救不当造成事故损失扩大。要做好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掌握本地区、本行业及相关行业可调用的重要应急装备、各行业专家等应急资源底数，实现队伍联动和资源共享，提高应急保障水平。

四、强化责任落实和追究，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责任，严格执行“一岗双责”和“行政首长负责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确保一方平安。市、县（市）要严格履行企业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职责，对辖区内中央驻（在）苏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督促、指导和检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负起本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责任。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精神，建立健全和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指导督促企业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员工，加强以班组为重点的现场安全管理，确保责任到位、管理到位、监督到位。要严格责任追究和行政问责，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严肃查处每一起事故。对近期发生的几起重大较大事故，要尽快查明原因，分清责任，依法彻查严处，绝不姑息，保持安全监管的高压态势，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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